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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米特种布艺面
料生产线项目（先行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 8月 12日，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根据《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

公司年产 3000万米特种布艺面料生产线项目（先行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》，

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），严格

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和审批部门审查批复要求，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参加验收会议的有：

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 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（验收

监测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的代表及特邀 3名专家，参会人员组成验收组（人员

名单附后）。会前验收组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，会上分

别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，以及报告编制单位关于该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1．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位于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北斗大道102号，企业购

置针织大圆机、喷气织机、进口剑杆机、整理定型机、复合机和水洗机等设备，

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3000万米特种布艺面料的生产能力。

2. 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

2020年 03月，企业委托浙江清雨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浙江

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米特种布艺面料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》，

于 2020年 03月 12日通过衢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（衢环龙建备【2020】2号）。

2023年 05月 17日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，取得排污许可证，证书编号为：

91330825MA2DH5NPXU001P。

项目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开工建设，至 2024 年 3 月 30 日竣工，并于 2024

年 4月 1日~4月 20日进行设备调试，2024年 5月 6日投入试运行。企业按要求

及时、如实开展了项目调试前的公示。

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

3. 投资情况

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投资 315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1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

0.98%。

4. 验收范围

企业暂未建设加弹、缝纫等工序，本次验收为对“浙江贝肯达布艺有限公司

年产 3000万米特种布艺面料生产线项目”的先行验收，验收范围为：年产 3000

万米特种布艺面料生产线项目的检验、洗脱、定型、打卷等车间和食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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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经现场核实检查，本次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相比，主要存在以下变化：

1.环评中污水处理站和污泥仓库臭气经“低温等离子除臭装置”处理后由 15

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；实际污水处理站和污泥仓库臭气收集后经“次氯酸钠喷淋

塔+碱液喷淋”二级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。

2.环评中污水处理工艺为“隔油+调节池+冷却+气浮+水解酸化+接触氧化

+MCR+RO”，实际处理工艺为“隔油+调节池+冷却+初沉+水解酸化+接触氧化

+MCR+RO”，以初沉代替气浮，出水水质经监测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

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

688号），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

1．废水

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、洗涤脱水废水、定型废气处理废水、臭气喷淋废

水和污泥压滤废水。

洗涤脱水废水、定型废气处理废水、臭气喷淋废水和污泥压滤废水经厂区污

水站（隔油+调节池+冷却+初沉+水解酸化+接触氧化+二沉+MCR+RO）处理后，

50%回用于生产，50%废水纳管；生活污水经隔油+化粪池处理达到纳管标准后

统一纳入园区污水管网，废水经龙游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，达到《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一级 A标准，尾水处理达标后再排

入衢江。

2．废气

项目废气主要为定型废气、天然气燃烧废气、污水处理站废气、粘胶废气、

整经废气、食堂油烟废气。

定型废气经“喷淋洗涤+脱水除雾+静电油烟机”处理后于 25m高排气筒排

放；天然气燃烧烟气经收集后经 25m的排气筒高空排放；污水处理站和污泥仓

库臭气收集后经“次氯酸钠喷淋塔+碱液喷淋”二级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；

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楼顶排放；粘胶废气、整经废气加强通风，车

间内无组织排放。

3．噪声

项目主要来自生产设备（针织机、整经机、定型机等）所产生的机械噪声。

公司主要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布置噪声设备、建筑隔声、厂区绿化及

其他有助于消声减振的措施，有效降低了噪声影响。

4．固废

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机油、废导热油、危险废包装材料、定型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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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、含油废抹布、一般包装材料、污泥、边角料、生活垃圾。

废机油、废导热油、定型废油委托浙江海宇润滑油有限公司安全处置；危险

废包装材料委托浦江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；一般包装材料、污泥、边

角料外售综合利用；含油废抹布难以收集，混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。

企业建有约 10m2危险废物贮存仓库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门口已上锁，墙上

贴有危险废物警示标示、周知卡及危废管理制度，仓库内进行防渗防漏处理。

5．辐射

本项目不涉及辐射源项。

6. 其他情况

本次验收内容不涉及以新代老，淘汰落后生产装置，生态恢复工程、绿化工

程、边坡防护工程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根据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结果：

1. 废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废水总排放口中的石油类、动植物油类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
浓度均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表 4中的三级排放标准要求，

pH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色度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硫化

物、苯胺、六价铬浓度均符合《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4287-2012）

及修改单表 2间接排放要求。

回用水出口中的 pH范围、色度、铁、锰、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浓度检测结

果均符合《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（HJ 471-2020）表 C.1漂洗用

回用水水质。

2. 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定型废气处理设施排气筒出口中颗粒物、油烟、臭气浓度均

符合《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3/ 962-2015）表 1新建企业排

放限值要求。

天然气燃烧废气中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符合《浙江省工业炉窑大

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》（浙环函[2019]315号）排放限值要求。

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排气筒出口中硫化氢、氨排放速率、臭气浓度均符

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1993）表 2排放限值要求。

食堂油烟废气处理设施排气筒出口中油烟排放浓度符合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

准》（GB 18483-2001）表 2排放限值。

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四周中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浓度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表 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；氨、硫化物浓度均符合《恶

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 1相关标准限值要求；臭气浓度符合《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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